
丙－257 

（七） 關務署為強化毒品查緝效能，建置人工智慧輔助緝私系統，惟可辨識

毒品樣態有限、系統誤判率高及廠商履約管理未盡周妥，允宜研謀改善。 

關務署為執行查緝走私與違禁品任務，運用 X 光儀器檢驗行李、快遞及郵包，並於 110 年

委商建置人工智慧輔助緝私系統（下稱 AI系統），契約金額 1億 153萬餘元，應用影像辨識技

術自動判讀 X光影像，協助辨識毒品藏匿樣態。經查 AI系統建置及使用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 可辨識毒品藏匿樣態不足，影響 AI系統準確性：該署因應高品質毒品影像蒐集

不易，多以模擬影像作為 AI 系統訓練資料，可辨識行李邊框夾層等 4 種藏匿樣態。112 年 9 月

至 113 年 9 月間 AI 系統合計判讀 4,256 萬餘

件行李、快遞及郵包影像，經警示疑似藏匿毒

品者高達 522萬餘件（表 4），惟同期間實際

緝獲毒品 342 件，其中僅 124 件（36.26％）

AI 系統警示異常，且皆由人工判讀查獲，而非

依據 AI系統警示而查獲，顯示 AI系統提升查

緝毒品效能有限，經函請關務署檢討改善。據復：將建立緝獲案例即時影像蒐集機制，並申請毒

品樣品模擬藏匿方式及運用 AI生成模擬影像，逐年新增可辨識毒品藏匿樣態。 

2. AI 系統僅能辨識毒品且誤判率高，尚難提升緝私效能：海關關員須查緝相關機關

主管法律規定不得進口或管制輸出入之物品，包含毒品、槍械等，惟 AI系統僅能辨識毒品，無

法辨識偽藥、私菸等其他管制物品，又因系統誤判率高、警示頻繁，影響通關作業，致多數關員

關閉警示功能，查緝毒品仍以其專業判斷為主，經函請關務署檢討改善。據復：自 114年起推動

「次世代人工智慧輔助緝私計畫」，擴及辨識肉品、水果、加熱菸等管制品，並持續優化模型降

低誤判。 

3. 廠商未依合約規定落實 AI 系統版本管理及監控機制：AI 系統上線後持續辦理模

型再訓練，惟更新作業僅由廠商逕行至機房操作，關務署未依合約督導版本管控，亦未掌握再訓

練成果，無法追蹤模型績效與風險。另桃園機場部分 AI系統設備異常，未執行影像回傳與判讀，

因廠商未依合約規定建置即時監控機制，致無法及時修復系統或硬體，有待加強履約管理等情

事，經函請關務署檢討改善。據復：將建置模型管理系統，含異動紀錄、資料驗證、模型監控等

機制，以掌握模型異動情形與運作效能。 

（八） 財政部為協助無自有住宅家庭購屋安居，推出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

貸款精進方案，政策立意良善，惟相關措施未臻周延，間有部分核貸戶房屋使用現

況非用於自住及房貸負擔率偏高等情事，允宜預為研謀因應潛存之信用風險及訂

定督導查核機制，以精準協助無自有住宅青年購屋，落實政策美意。 

表 4 AI系統運作情形 
單位：件、％ 

型態 系統判斷件數 判斷異常件數 警示率 

合計 42,568,131 5,220,293 12.26 

快遞 15,892,732 2,994,583 18.84 

行李 24,925,772 1,941,589 7.79 

郵包 1,749,627 284,121 16.24 

註：1.資料期間：112 年 9 月至 113 年 9 月。 

    2.資料來源：整理自關務署提供資料。 

 



丙－258 

財政部為協助無自有住宅家庭購屋安居，自 99 年 12 月起推動「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

款」（下稱舊青安貸款），由 8家公股銀行以自有資金辦理。復為擴大協助無自有住宅家庭購屋，

減輕升息而增加之房貸負擔，自 112年 8月起推動「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精進方案」(下

稱新青安貸款)，除延續公股銀行減收利息半碼之優惠外，再以內政部住宅基金提供購屋者利息

補貼，並提高貸款額度至 1,000 萬元、貸款最長年限延長至 40年、還本寬限期延長至 5年等，

以減輕民眾購屋負擔，補貼期程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預估經費 49 億餘元，政策立意良善。

嗣為避免新青安貸款遭濫用，財政部於 113 年 6 月提出查核管控及優化措施，包含落實貸前審

核、強化貸後管理及稽查、要求新貸戶徵提自住切結書及限貸 1次等措施。經查執行情形，核有

下列事項： 

1. 財政部推動新青安貸款，減輕民眾購屋負擔，政策立意良善，惟因相關措施未臻

周延，影響政府有限資源之運用，且間有部分核貸戶房貸負擔率超過合理負擔範圍，允宜預為

研謀因應潛存之信用風險：財政部為在最大範圍協助無自有住宅者購屋安居，僅規範新青安貸

款之貸款對象為民法規定之成年年齡以上，借款人與其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名下無自有住宅者，

復因貸款條件優渥，新青安貸款核貸件數由 112 年 8 月實施前每月未及 2,000 件，快速成長，

至 113 年 5 月至 7 月間單月核貸件數達 7,244 件至 8,273 件不等（圖 4），截至 113 年 9 月底

止，累計核貸金額 6,421 億餘元，補貼利息支出 31 億餘元，占原預估 3 年經費 49 億餘元之 6

成，申貸情形踴躍，有助於協助民眾購屋安居。惟查，財政部推動新青安貸款，因相關措施未盡

周延，間有核貸戶貸後短期轉售，或貸款標的超過 4千萬元，應非屬無力自購房屋者，或借款人為

圖 4 青安貸款核貸情形 

 
資料來源：整理自財政部網站公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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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資力學生等情事，與新青安貸款原訂協助無自有住宅家庭購屋之立意有間，影響政府有限資

源之運用。另查，新青安貸款以延長貸款年限及還本寬限期，減輕貸款初期還款壓力，據財政部

國庫署提供資料，截至 113 年 8月底止，新青安核貸戶還本寬限期在 3年以上者占 4成，5年者

占 2成 5；經以寬限期後每月償付本息金額占借款人與連帶保證人每月收入，計算房貸負擔率，

並參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臺「房價負擔能力」指標定義及分級，新青安貸款實施後一年期間

（112年 8月至 113年 7月），房貸負擔率高於 4成未滿 5成之「房價負擔能力偏低」者，約占

15.76％，屬 5 成以上之「房價負擔能力過低」者，則占 19.90％，合計約 3 成 5 之核貸戶房貸

超過合理負擔範圍，一旦寬限期屆滿，還款壓力升高，恐將增加核貸戶財務風險。經函請財政部

通盤檢討完備相關措施及預為研謀因應潛存之信用風險，以精準協助無自有住宅青年購屋，並

降低核貸戶潛在違約風險。據復：將督導公股銀行審慎核定及嚴格管理新青安貸款，並於 115年

7 月 31 日屆期前，視市場利率、房市政策、民眾需求等，滾動檢討青安貸款各項條件，協助整

體房市穩健發展；另督導公股銀行提供相關設算還款資料，協助申請人審酌自身還款能力，於可

負擔範圍內選擇合適標的，並對早期問題貸款戶進行監控追蹤，適時採取追償方案及行動，以降

低銀行損失風險。 

2. 青安貸款利息補貼同時溯及尚在還款之舊青安核貸戶，惟未於事前審查房屋使用

現況是否合於自住，即逕予補貼利息，間有核貸戶房屋涉及出租、營業活動等非用於自住情事，

仍獲致補貼：新青安貸款自 112 年 8 月 1 日推動，由內政部住宅基金額外提供核貸戶利息補貼

1 碼，補貼期間自 112 年 8月 1日至 115 年 7 月 31日止，後續因應 113年 3月中央銀行升息而

同步調高為補貼 1.5 碼，歷次利息補貼均同時溯及尚在還款之舊青安核貸戶。經查，公股銀行

辦理新青安貸款利息補貼作業，係依循財政部 112 年 8 月訂定「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利

息補貼作業須知」規定，自核貸戶還本付息數逕行減除補貼金額。惟舊青安貸款推動歷時多年，

核貸戶房屋使用狀況可能已有異動，貸款人無須自行申請及簽訂同意書，公股銀行亦未事前審

核房屋使用狀況，經本部運用政府機關之租賃、稅務相關資料，就截至 113 年 10月底止尚在還

款之舊青安貸款案件勾稽比對結果，間有核貸戶房屋登記作營業使用、請領租金補貼、申報租賃

所得及租金支出扣除額等，約有 1 萬件，其房屋疑非供自住卻仍獲致補貼，有損及政府資源使

用公平性之虞，且恐衍生追償爭議，經函請財政部訂定督導查核機制，以維護政府資源使用公平

性。據復：業督導公股銀行遵循徵授信審核及貸後管理，並將核貸戶房屋門牌地址送請相關機關

就租賃所得、租金支出扣除額等資料進行勾稽比對，暨規劃就房屋稅全部面積課徵非住家用稅

率者進行查核，將滾動檢視相關查核勾稽作業之合理性及妥適性。 

（九） 國有財產署為辦理國有非公用林地移交作業，業函頒實務作業補充規

範，惟近 7 成之移交案件遭林業主管機關退回，執行成果欠佳，且標租造林使用機

制及相關行政法規仍待精進完備，允宜研謀妥處，以健全林地資源管理。 


